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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 司法院大法官於九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舉行之第一二八八次會

議中，就陳０文為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九十

二年度判字第一七０號判決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

十二條第三項，有違憲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六一四

號解釋。 

解釋文 
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，不僅規

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，亦涉及行政、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。給付

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

規定之限制人民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惟如涉及公共利

益或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，原則上仍應有法律

或法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，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（本

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業人

員者，其服務於公營事業之期間，得否併入公務人員年資，以為

退休金計算之基礎，憲法雖未規定，立法機關仍非不得本諸憲法

照顧公務人員生活之意旨，以法律定之。在此類法律制定施行前，

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，或逕行訂定相關規定為合

理之規範以供遵循者，因其內容非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尚難謂

與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。惟曾任公營事業人

員轉任公務人員時，其退休相關權益乃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

項，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為宜，併此指明。 

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，其屬給付性質者，亦

應受相關憲法原則，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（本院釋字第五四二

號解釋參照）。考試院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授權訂定之

施行細則，於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該施行細

則第十二條第三項，就公營事業之人員轉任為適用公務人員退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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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之公務人員後，如何併計其於公營事業任職期間年資之規定，

與同條第二項就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轉任

時，如何併計年資之規定不同，乃主管機關考量公營事業人員與

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公務人員及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

員、軍職人員之薪給結構、退撫基金之繳納基礎、給付標準等整

體退休制度之設計均有所不同，所為之合理差別規定，尚難認係

恣意或不合理，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亦無違背。 

解釋理由書 

憲法上之法律保留原則乃現代法治國原則之具體表現，不僅規

範國家與人民之關係，亦涉及行政、立法兩權之權限分配。給付

行政措施如未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固尚難謂與憲法第二十三條

規定之限制基本權利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，惟如涉及公共利益或

實現人民基本權利之保障等重大事項者，原則上仍應有法律或法

律明確之授權為依據，主管機關始得據以訂定法規命令。 

憲法第十八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利，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

令從事公務，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、俸給與退休金請求等

權利。國家則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、退休金等維持其生活之義

務。公務人員曾任公營事業人員者，其服務於公營事業之期間，

得否併入公務人員年資，以為退休金計算之基礎，憲法雖未規定，

立法機關仍非不得本諸憲法照顧公務人員生活之意旨，以法律定

之。惟關於給付行政措施，其受法律規範之密度，自較限制人民

權益者寬鬆（本院釋字第四四三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在此類法

律制定施行前，曾任公營事業人員無從辦理併計年資，主管機關

自得發布相關規定為必要合理之規範，以供遵循。主管機關針對

曾任公營事業之人員，於轉任公務人員時，其原服務年資如何併

計，依法律授權訂定法規命令，或逕行訂定相關規定為合理之規

範以供遵循者，因其內容非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，尚難謂與憲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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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有違（本院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

參照）。惟曾任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時，其退休相關權益

乃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，依現代法治國家行政、立法兩權之

權限分配原則，仍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為宜，併

此指明。 

  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所訂定之法規命令，其屬給付性質者，亦

應受相關憲法原則，尤其是平等原則之拘束。憲法第七條規定，

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，其內涵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

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；立法機關基

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

為合理之差別對待。現行法律對公務員之界定，因各該法律之立

法目的而有所不同，主管機關因應各類公務員職務性質之差異

性，就不同制度人員間設計不同之任用、敘薪、考績（成）、考

核及退休等規定，於相互轉任時，其年資之計算原無從直接予以

併計，基於人事制度之公平性，故有年資併計換算規定之設計。

原任公營事業勞工保險局之人員，其退休制度係適用財政部所屬

國營金融保險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相關規定，而非適用

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，本係基於不同政府機關間退休撫卹制

度、基金繳納基礎及領取給付計算之不同所為相異之設計，考試

院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七條之授權訂定施行細則，於八十七

年十一月十三日修正發布該細則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：「公務人

員在本法修正施行後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其他公職或公營事

業人員之年資，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，由服務機關轉送基金管理

機關按其任職年資、等級對照公務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利終值之

總和，通知服務機關轉知公務人員一次繳入退撫基金帳戶，始得

併計其任職年資」，係就公營事業之人員轉任為適用公務人員退

休法之公務人員後，如何併計其於公營事業任職期間年資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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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其未如同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：「公務人員在本法

修正施行後，曾任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之年

資，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，將其原繳未曾領取之基金費用之本息

移撥退撫基金帳戶，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」，使曾任公營事業人

員亦同於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，於轉任時得

以將原繳未曾領取之基金費用之本息逕行移撥至轉任後之公務人

員退撫基金帳戶，並據以採計年資，乃主管機關考量政務人員、

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之退休撫卹制度之設計規畫與適用

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公務人員一致，於制度基礎相同之前提下，允

許將其直接移撥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戶，並據以採計年資；至

公營事業人員，因薪資結構採行單一薪給制，且按照平均薪資或

現職待遇特定比例計算退休給與，該類人員與適用公務人員退休

制度者，二者之退撫基金之提撥基礎、提撥比率、給付標準與基

金之運用管理等整體之制度設計及考量重點均不盡相同，故上開

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三項，使曾任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之人員，

於轉任公務人員時，得選擇自行負擔轉任前之公提儲金部分以併

計轉任前後之年資，或不予併計，而非當然採計或一律不予採計

之規定，係合理考量制度間之差異及謀求人事制度間之平衡，針

對年資併計換算規定所為之相異設計，雖與政務人員、公立學校

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有別，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，與憲法第七

條平等原則，亦無違背。 

 
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翁大法官岳生擔任主席，大法官林永

謀、王和雄、謝在全、賴英照、余雪明、曾有田、廖義男、徐璧

湖、彭鳳至、林子儀、許宗力、許玉秀出席，秘書長范光群列席。

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，均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附本件陳０文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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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六一四號解釋事實摘要 

本件聲請人於83年經高考及格分發至勞工保險局（下稱勞保

局）任辦事員，嗣因服兵役辦理留職停薪，其後辦理回職復薪，

於八十八年間轉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科員時，向公務人員退

撫基金管理委員會（下稱基管會）提出申請繳付其曾任勞保局辦

事員年資之退撫基金費用，以併計前後任職之年資。案經該會核

算應補繳新台幣17萬餘元。惟聲請人認為應繳金額中之百分之六

十五部分，不應由其負擔，應由原服務機關（即勞保局）以其未

曾領取之公提退休儲金本息部分金額移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帳戶

之方式負擔，不足之差額部分始由聲請人負擔。爰循序向銓敘部、

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、再復審決定，經再復審決

定撤銷有關聲請人補繳即聲請人入營服役期間退撫金費用部分，

其餘再復審駁回。聲請人就其餘駁回部分復提起行政訴訟，經最

高行政法院九十二年度判字第一七０號判決駁回確定。聲請人認

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三項

有違憲法第七條、第十五條及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三項及第

六項等規定而有違憲疑義，爰聲請解釋。 

 

 

 


